
北京首钢新能源汽车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分立公告

2023年3月10日，本公司召开股东会作出决议，同意本公司以存续分立

的方式分立为北京首钢新能源汽车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存续公司” ）与北

京首钢新能源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新设公司” ）。

分立前本公司注册资本及实收资本均为98,000万元， 其中北京首钢股

份有限公司（“首钢股份” ）持股比例45.9%，北京首新晋元管理咨询中心

（有限合伙）（“首新晋元” ）持股比例30.6%，首钢集团有限公司（“首钢集

团” ）持股比例13.3%，迁安京冀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迁安基金” ）

持股比例10.2%。

分立后，存续公司注册资本及实收资本均为23,000万元，股东为首钢集

团（持股56.5217%）及迁安基金（持股43.4783%）；新设公司注册资本及实

收资本均为75,000万元，股东为首钢股份（持股60%）及首新晋元（持股

40%）。

存续公司和新设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各方约定承继分立

前本公司的资产、负债、业务及相应的权利义务。 其中，分立前本公司的债务

由分立后的存续公司与新设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本公司在分立前与债权人就

债务清偿达成的书面协议另有约定的除外。

北京首钢新能源汽车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2023年3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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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2328

证券简称：新朋股份 公告编号：

2023-005

上海新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参与投资的基金完成工商注册、基金备案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投资概述

上海新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10月25日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

上海瀚娱动投资有限公司认购江苏新潮长城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基金份额的议案》，同意公

司全资子公司上海瀚娱动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瀚娱动” ）出资5,000万元认购江苏新潮长城创业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基金份额。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10月26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及指定媒体的

《关于全资子公司上海瀚娱动投资有限公司参与投资江苏新潮长城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2-035）.

二、投资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收到基金管理人的通知，合伙企业已完成工商注册登记和基金业协会备案手续。 合伙企

业的最终名称为：江阴新晨珖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其他信息保持不变，主要情况如下：

基金名称：江阴新晨珖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281MAC8GPTF9P

成立日期：2023年1月10日

管理人名称：江阴新潮创新投资集团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备案日期：2023年3月7日

备案编码：SZK300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江阴新晨珖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各合伙人及其出资方式、认缴金额

如下：

序号 合伙人名称 性质 出资方式

认缴出资额（万元

人民币）

比例

1

江苏新潮创新投资集团私募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

普通合伙人 现金 50 0.10%

2

江苏新潮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

有限合伙人 现金 36,350 72.7%

3

江阴润成企业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

有限合伙人 现金 500 1.00%

4 上海瀚娱动投资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现金 5,000 10.00%

5

江阴新睿企业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

有限合伙人 现金 100 0.20%

6 江阴市金融投资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现金 8,000 16.00%

合计 50,000 100%

公司将持续关注合伙企业的后续运作情况，并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进行信息披露。

三、备查文件

《江阴新晨珖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私募投资基金备案证明》。

特此公告。

上海新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3月11日

证券代码：

002203

证券简称：海亮股份 公告编号：

2023-015

债券代码：

128081

证券简称：海亮转债

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解除及再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接到控股股东海亮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

亮集团” ）通知，海亮集团质押给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的本公司股份已于2023年3月7日办理

了解除质押，并于2023年3月9日办理了相同股数的再质押手续。 具体事项如下：

一、海亮集团质押解除及再质押的基本情况

1、海亮集团股份质押解除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

股东或第一

大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

本次解除质押股

份数量（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起始日

解除日

期

质权人

海亮集团 是 62,250,000 10.66% 3.14%

2022年

3月24日

2023年

3月7日

广发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杭州分行

合计 -- 62,250,000 10.66% 3.14% -- -- --

2、海亮集团股份被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

称

是否为控

股股东或

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

本次质

押数量

（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是否为限

售股（如

是，注明

限售类

型）

是否

为补

充质

押

质押起

始日

质押到

期日

质权人

质押

用途

海亮集

团有限

公司

是

62,25

0,000

10.66% 3.14% 否 否

2023年

3月9日

至质权

人申请

解除质

押为止

广发银

行股份

有限公

司杭州

分行

融资

担保

合计 --

62,25

0,000

10.66% 3.14% -- -- -- -- -- --

二、海亮集团持有公司股份累计被质押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海亮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

称

持股数

量

（股）

持股比

例

本次质押

前质押股

份数量

（股）

本次质

押后质

押股份

数量

（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份

情况

已质押

股份限

售和冻

结数量

（股）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未质押

股份限

售和冻

结数量

（股）

占未

质押

股份

比例

海亮集

团有限

公司

584,22

9,734

29.43%

73,500,

000

135,75

0,000

23.24% 6.84% 0 0 0 0.00%

冯海良

59,84

0,466

3.01% 0 0 0.00% 0 0 0 0 0.00%

冯橹铭

13,00

0,000

0.65% 0 0 0.00% 0 0 0 0 0.00%

浙江正

茂创业

投资有

限公司

12,33

6,449

0.62% 0 0 0.00% 0 0 0 0 0.00%

合计

669,40

6,649

33.72%

73,500,

000

135,75

0,000

23.24% 6.84% 0 0 0 0.00%

截至2023年3月9日，公司总股本为1,984,919,211股。

三、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解除质押及质押登记证明。

特此公告

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三年三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603728

证券简称：鸣志电器 公告编号：

2023-007

上海鸣志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前归还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鸣志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3月22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

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

意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增加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含10,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

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2年3月23日

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增加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2-013）。 2023年3月10日，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已将上述临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

募集资金10,000万元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并将归还募集资金的情况及时通知了保荐机构及保荐

代表人。 相关资金使用期限未超过12个月。

公司于2023年1月13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 第四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增加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增加最高额度不超过

人民币10,000万元（含10,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

批准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3年1月14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的 《关于增加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003）。 2023年3月10日，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已将上述临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7,600万

元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并将归还募集资金的情况及时通知了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 相关资金使

用期限未超过12个月。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期，公司已累计归还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金额为17,600万元。 至此，公司

已将上述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公司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

流动资金期间，没有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没有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或进行证券投资等

高风险投资。

特此公告。

上海鸣志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03月11日

证券代码：

002878

证券简称：元隆雅图 公告编号：

2023-012

北京元隆雅图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3.为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大会决议事项的参与度，本次股东大会就中

小投资者对有关议案的表决进行单独计票。 中小投资者（即中小股东）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北京元隆雅图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采用现场与网络相结合的方式召

开。 现场会议于2023年3月10日上午10：30在北京市西城区广安门内大街338号港中旅维景国际大酒店

写字楼12层公司会议室召开；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3月10日

9:15-9:25，9: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3年3月10日9:15-15:00。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孙震先生主持，公司的董事、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

议，公司聘请的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北京元隆雅图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

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3人，代表股份114,225,26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51.182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7人，代表股份114,047,26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51.1031％。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6人，代表股份178,0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798％。

公司董事、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等相关人员出席了现场会议。

2、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6人，代表股份178,0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79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6人，代表股份178,0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798％。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1．本次会议采取了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论证分析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4,179,96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03％；反对45,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397％；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2,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4.5506％；反对45,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25.449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

二以上通过。

3.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

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4,179,96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03％；反对45,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397％；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2,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4.5506％；反对45,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25.449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

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代贵利、杨永毅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

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

效。

四、备查文件

1、《北京元隆雅图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元隆雅图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北京元隆雅图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3月11日

证券代码：

600749

证券简称：西藏旅游 公告编号：

2023-019

号

西藏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3月1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河北省廊坊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和平路263号丝绸之路国际艺术交流中心

二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93,706,74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2.173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由公司董事长胡晓菲女士主持。

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议案与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所述内容相符，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

对会议通知中未列明的事项进行表决，也未出现其他修改原议案的情形。

本次股东大会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进行表决、计票和监票，会议主持人当场公布表决结果，出席

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没有对本次表决结果提出异议。

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所作决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4人，公司董事长胡晓菲女士，董事赵金峰先生，独立董事高金波先生、梅

蕴新先生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因工作原因，公司董事张丽娜女士、蒋承宏先生、欧阳旭先生、马四民先生，

独立董事宋衍蘅女士未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公司监事杜忠文先生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因工作原因，监事梁志伟先

生、李东曲才让先生未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3、公司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罗练鹰女士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公司总裁胡锋先生列席本次股东大

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3,706,748 100 0 0 0 0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3,706,748 100 0 0 0 0

3、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3,706,748 100 0 0 0 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1

关于《公司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

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

18,415,447 100 0 0 0 0

2

关于《公司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

办法》的议案

18,415,447 100 0 0 0 0

3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

司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18,415,447 100 0 0 0 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各议案均为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莹、梁静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

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公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西藏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3月10日

证券代码：

605178

证券简称：时空科技 公告编号：

2023-016

北京新时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3月1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海五路1号院15号楼2层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64,129,93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4.613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长宫殿海先生主持，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进行表

决。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及《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网络投票工作指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王新才先生出席会议，公司部分高管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6,892,248 99.7437 69,100 0.2563 0 0.0000

2.00《关于公司2023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2.01议案名称：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6,890,548 99.7374 70,800 0.2626 0 0.0000

2.02议案名称：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6,890,548 99.7374 70,800 0.2626 0 0.0000

2.03议案名称：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6,892,248 99.7437 69,100 0.2563 0 0.0000

2.04议案名称：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6,860,908 99.6274 100,440 0.3726 0 0.0000

2.05议案名称：发行数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6,890,548 99.7374 70,800 0.2626 0 0.0000

2.06议案名称：募集资金规模和用途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6,892,248 99.7437 69,100 0.2563 0 0.0000

2.07议案名称：发行股份的限售期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6,859,208 99.6211 102,140 0.3789 0 0.0000

2.08议案名称：本次发行完成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6,890,548 99.7374 70,800 0.2626 0 0.0000

2.09议案名称：上市地点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6,892,248 99.7437 69,100 0.2563 0 0.0000

2.10议案名称：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决议有效期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6,892,248 99.7437 69,100 0.2563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北京新时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6,892,248 99.7437 69,100 0.2563 0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北京新时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方案论证分

析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6,892,248 99.7437 69,100 0.2563 0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与特定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6,892,248 99.7437 69,100 0.2563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6,860,908 99.6274 100,440 0.3726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6,860,908 99.6274 100,440 0.3726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北京新时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运

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6,860,908 99.6274 100,440 0.3726 0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填补措施及相关主体承诺的

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6,892,248 99.7437 69,100 0.2563 0 0.0000

10、议案名称：《关于未来三年（2023-2025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6,892,248 99.7437 69,100 0.2563 0 0.0000

11、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认购对象免于发出要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6,892,248 99.7437 69,100 0.2563 0 0.0000

12、 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相关事宜的

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6,890,548 99.7374 70,800 0.2626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1

《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

象发行A股股票条件的议

案》

10,501,905 99.3463 69,100 0.6537 0 0.0000

2.01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10,500,205 99.3302 70,800 0.6698 0 0.0000

2.02 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10,500,205 99.3302 70,800 0.6698 0 0.0000

2.03 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10,501,905 99.3463 69,100 0.6537 0 0.0000

2.04

定价基准日、 发行价格及

定价原则

10,470,565 99.0498 100,440 0.9502 0 0.0000

2.05 发行数量 10,500,205 99.3302 70,800 0.6698 0 0.0000

2.06 募集资金规模和用途 10,501,905 99.3463 69,100 0.6537 0 0.0000

2.07 发行股份的限售期 10,468,865 99.0337 102,140 0.9663 0 0.0000

2.08

本次发行完成前滚存未分

配利润的安排

10,500,205 99.3302 70,800 0.6698 0 0.0000

2.09 上市地点 10,501,905 99.3463 69,100 0.6537 0 0.0000

2.10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决议有效期

10,501,905 99.3463 69,100 0.6537 0 0.0000

3

《关于 〈北京新时空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向

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预

案〉的议案》

10,501,905 99.3463 69,100 0.6537 0 0.0000

4

《关于 〈北京新时空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向

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方

案论证分析报告〉 的议

案》

10,501,905 99.3463 69,100 0.6537 0 0.0000

5

《关于与特定对象签署

〈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

协议〉的议案》

10,501,905 99.3463 69,100 0.6537 0 0.0000

6

《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A

股股票涉及关联交易事项

的议案》

10,470,565 99.0498 100,440 0.9502 0 0.0000

7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

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10,470,565 99.0498 100,440 0.9502 0 0.0000

8

《关于 〈北京新时空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向

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

集资金运用可行性分析报

告〉的议案》

10,470,565 99.0498 100,440 0.9502 0 0.0000

9

《关于2023年度向特定对

象发行A股股票摊薄即期

回报、 填补措施及相关主

体承诺的议案》

10,501,905 99.3463 69,100 0.6537 0 0.0000

10

《 关 于 未 来 三 年

（2023-2025年） 股东回

报规划的议案》

10,501,905 99.3463 69,100 0.6537 0 0.0000

11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

认购对象免于发出要约的

议案》

10,501,905 99.3463 69,100 0.6537 0 0.0000

12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

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向特

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相关

事宜的议案》

10,500,205 99.3302 70,800 0.6698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关联股东宫殿海出席会议，对上述议案全部回避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杨丽薇、赵垯全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经验证，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规则（2022年修订）》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召

集人及出席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京新时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3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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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电气集团佳木斯电机股份有限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哈尔滨电气集团佳木斯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于2023年

3月8日以微信、电子邮件的形式发出会议通知，于2023年3月10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

董事9名（其中独立董事3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实际表决董事9名。 会议由董事长刘清勇先生主持，会

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形成董事会决

议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使用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公司在保障公司正常经营运作及资金周转的前提下，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低风险理财产品，有利

于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和收益水平。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使用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购

买理财产品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10）。

本议案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2、审议通过关于制定《公司超额利润分享方案（2023-2025年度）》的议案

为了进一步建立健全长效激励机制，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充分调动核心骨干人员的积极性，有效

地将员工利益与公司利益结合在一起，实现企业持续高质量发展，公司结合实际，制定了《公司超额利润

分享方案（2023-2025年度）》。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本议案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特此公告。

哈尔滨电气集团佳木斯电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3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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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电气集团佳木斯电机股份有限

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哈尔滨电气集团佳木斯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于2023年

3月8日以微信、电子邮件的形式发出通知，于2023年3月10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监事

3名，实际出席监事3名，实际表决监事3名。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肖坤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

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形成监事会决议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使用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经与会监事研究，认为在保证公司正常经营资金需求的前提下，使用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购买低风险

理财产品，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

东利益的情形，决策程序合法合规。 因此，监事会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70,000万元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购

买低风险理财产品。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使用暂时

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10）。

本议案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2、审议通过关于制定《公司超额利润分享方案（2023-2025年度）》的议案

经与会监事认真讨论，认为董事会审议该方案的程序和决策合法、有效；该方案的实施可以进一步

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健全公司激励机制，增强公司核心骨干对实现公司持续、健康发展的责任感、使命

感，充分调动其积极性和创造性，保证了全体股东的利益，有利于公司的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

东利益的情形，监事会同意该方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特此公告。

哈尔滨电气集团佳木斯电机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3年3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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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电气集团佳木斯电机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使用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购买

理财产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哈尔滨电气集团佳木斯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3月10日召开第九届董事

会第十次会议及第九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

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70,000万元的闲置自有资金购买银行低风险的理财产品。

本次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低风险理财产品总额不超过70,000万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的26.05%，审批权限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不构成关联交易。现将有关情

况公告如下：

一、购买理财产品情况概述

投资目的：在不影响公司日常经营的前提下，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和收益水平，实现股东利益最

大化。

投资金额：不超过70,000万元，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本授权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两年内有效。

投资范围：购买银行低风险的PR2级理财产品。

二、购买理财产品的资金来源

资金来源为公司闲置自有资金。

三、需履行的审批程序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该事项属于董事会审批权限，无需提交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购买理财产品所使用的资金已经公司充分的预估和测算， 在保证经营运作及资金周转的前提

下，选择适当的时机，购买银行低风险的产品，投资风险较小，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资金的作用，提高资

金使用效率，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五、风险控制措施

公司使用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购买银行低风险理财产品，本金和预期收益受风险因素影响较小，收益

通常高于同期存款利率，是公司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提高闲置资金使用效率的理财方式。 但金融市场受

宏观经济影响，不排除该项投资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 针对投资风险，除严格执行公司有关对外投资的

内部控制规定外，为有效防范投资风险，公司拟采取措施如下：

1.公司资产财务部负责购买理财产品事项的管理。 公司将把风险防范放在首位，对理财产品投资进

行严格把关，选择资信状况、财务状况良好，盈利能力强的合格专业机构作为受托方，并与受托方明确购

买理财产品的金额、期限、投资品种、双方的权利义务及法律责任等。

2.公司资产财务部负责分析和跟踪理财资金的进展及安全状况，密切跟踪理财资金的运作情况，加

强风险控制和监督，保证理财资金的安全。 如发现或判断存在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

时报告，公司将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回收资金，控制投资风险。

3.独立董事、监事会、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有权对理财资金使用和购买理财产品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

以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核查为主。

4.公司将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对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六、前十二个月内公司使用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过去十二个月内使用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受托人名称 关联关系

是否

关联

交易

产品

类型

委托

理财

金额

起始日期 终止日期

实际收

回本金

金额

实际损

益金额

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

非关联方 否

固定收益

类

35,00

0

2021年11月18日 2022年11月22日 35,000

1,436.9

25

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

非关联方 否

固定收益

类

20,00

0

2021年11月16日 无固定期限

尚未赎

回

尚未赎

回

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

非关联方 否

固定收益

类

15,00

0

2021年11月17日 无固定期限

尚未赎

回

尚未赎

回

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

非关联方 否

固定收益

类

35,00

0

2022年11月30日 2023年11月30日

尚未到

期

尚未到

期

七、独立董事、监事会意见

1.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履行了相应的审批程序，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公司章

程》有关规定。 我们认为在保障公司正常经营运作及资金周转的前提下，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低风险

理财产品，有利于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和收益水平，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

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公司对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70,000万元的闲置自有资

金购买低风险理财产品，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在董事会通过之日起两年内滚动使用。

2.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在保证公司正常经营资金需求的前提下，使用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购买低风险理财产品，

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

形，决策程序合法合规。 因此，监事会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70,000万元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购买低风险理

财产品。

八、备查文件

1、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2、第九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哈尔滨电气集团佳木斯电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3月10日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第十次会议相关事项出具的独立意见

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公司章程》及《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文件

的规定，作为哈尔滨电气集团佳木斯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独立董事，本着认真、负责

的态度，就公司于2023年3月10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的相关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关于《使用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独立意见

公司本次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履行了相应的审批程序，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公司章

程》有关规定。 我们认为在保障公司正常经营运作及资金周转的前提下，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低风险

理财产品，有利于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和收益水平，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

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公司对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70,000万元的闲置自有资

金购买低风险理财产品，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在董事会通过之日起两年内滚动使用。

二、关于制定《公司超额利润分享方案（2023-2025年度）》的独立意见

公司本次制定《超额利润分享方案（2023-2025年度）》是落实国企改革三年行动工作要求，有利

于提高企业活力，促进公司长期稳健发展。 该方案的审议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

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我们同意本方案。

独立董事：

董惠江 蔡 昌 金惟伟

2023年3月10日


